
不断销蚀政治合法性的

基础。法律因其优势而

取代抽象的价值观念成

为主导性的控制手段，

但它自身既有不能克服

的缺陷又存在独特的作

用领域，因而还要重视

和发挥政治、道德、习

俗、舆论等的作用，从

而使矛盾和冲突既能得

到及时化解又能软化和

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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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的理论和制度往往被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有着巨大而根本的区别。三权分立理

论自创立以来没有经历大的变化，与之相反，三权分立制度在其诞生后的两百多年中不断发展，

其当今的形式与早期形式已经完全不同。因此，三权分立的理论和制度不能被简单等同。事实

上，三权分立理论一开始就不是对三权分立制度的准确说明，[1]到现在更是对相应制度的极为扭曲

的刻画了。

三权分立理论与制度长久以来已经是如此的不协调，以至于人们只能认为，不是最初的理论

设计存在巨大而根本的缺陷，就是西方人在政治实践中走上了歪路。面对这一问题，英美的重要

学者和实践家们，秉持着“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观念，[2]139大都得出了前一种结论。无论

是英国的学者边沁、戴雪、詹宁斯，还是美国的前总统威尔逊、行政学创始人古德诺以及当代重

要政治理论家达尔和阿尔蒙德，都相信该理论存在巨大缺陷。他们一直努力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

去修正理论，而不以最初的理论为标准去否定实践。他们从实践出发对三权分立理论的批评，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看法。如维尔所总结的，18世纪那种简单化的理论，在20世纪已经

被“打得血肉模糊、残缺不全”了。[3]5

尽管如此，三权分立理论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无法被忽视的现代政治理论，具有相当的生命

力，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反思重构，析出其中有价值的部分。

一、三权分立理论之产生：孟德斯鸠的构想

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是由孟德斯鸠提出的。[4]103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它只是孟德斯鸠对人类

普遍而永恒的政治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对三权分立理论的理解不能脱离

这个紧密组合在一起的整体。

孟德斯鸠研究人类的整个政治发展进程，得出了重要结论：“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

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

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 [5]154这种具有双重优点的政制是联盟共和国，而一个普世性的

君主国必然是专制主义的。[5]160在孟德斯鸠看来，人类最终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通往普遍的专制

主义，一条通往他所欣赏的联盟共和国。因此，为了避免整个世界堕入专制主义，一个共和国的

联盟必须被建立起来。在这个联邦共和国的整体框架之下，孟德斯鸠又反对罗马等军事共和国，

而偏爱雅典和英国等商业共和国。孟德斯鸠还认为，此类商业共和国的政府应该以安全为唯一目

的，同时政府的形式应该是三权分立。政府应该是很小的，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应该很低。

三权分立理论紧密地镶嵌在这个整体解决方案之中。

第一，三权分立的政体长久存在，以共和国联盟的存在为前提。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共和国

如果不能和其他共和国形成联盟，那么它或者将被其他国家消灭，或者将被迫先发制人去扩张，

刍论三权分立的理论、实践与理论重构
———从静态“权力”到动态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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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罗马这样采取扩张政策的共和国最终将走向普遍的专制主

义。因此，共和国联盟是三权分立的政体长久存在的前提。

第二，三权分立政体，归属于商业共和国。贡斯当，作

为孟德斯鸠的忠实读者，扼要重述出了孟德斯鸠的关键思想：

“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手段———这个

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6] 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逐财

富，因此共和国依追逐财富的手段的不同而分为两类：商业

共和国和军事共和国。[5]56军事共和国为战争而要求权力集中，

只有商业共和国才能采用三权分立政体。

第三，三权分立政府的目的是安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

立理论是对英国政体的刻画，他认为英国政体的目的是“政

治自由”。[5]184他进一步解释说，“政治的自由是要有安全，或

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 [5]223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三权分立政

府是以人民安全为唯一目标的政府。这个政府与商业活动严

格分离，不参与积极的经济建设。

第四，三权分立的政府是小政府。因为政府除了保障人

民的安全没有其他目的，所以规模很小。孟德斯鸠甚至认为，

它应该小到没有固定人员、没有固定任期的法院。[5]187

第五，三权分立的政体之下人民只有最低程度的政治参

与。孟德斯鸠批评人民根本不适合参与政治，“人民的性格

是依感情而行动”，[5]14 “人民是依热情而不是依计划行动

的”。[5]16被认为缺乏理性、做事无计划的人民应该尽可能少地

参与政治行动，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是非常少的。事实上，孟

德斯鸠认为，人民的政治参与应该仅仅限于惟一一件事情：

“他们参与政府应当只是选举代表而已，这是十分适合他们的

能力的。”[5]189

二、三权分立理论之微调：《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

美国的建国者们将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付诸

实践，在此过程中对原理论做了调整。本节将考察这种调整

后的理论，尤其侧重于考察对美国最初政治制度给出了权威

理论解释的 《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建国者们的理论要点包

括：

第一，三权分立的政府属于一个联邦共和国。 《联邦党

人文集》 第二到第十篇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避免战争，有必

要建立联邦共和国。

第二，三权分立的政府与商业社会互为表里。戴尔蒙德

解释 《联邦党人文集》，看到麦迪逊的起点是寻找解决民主政

体问题的方案，而他最后做的是想象和帮助创造一个广大的、

商业性的、民主的共和国。[7]84-98

第三，三权分立的政府不干涉经济生活，政府目的是保

障人民的安全。 《联邦党人文集》 的作者之一麦迪逊曾任美

国总统。他坚持严格解释宪法，认为联邦政府不应该干涉经

济运行，反对建立国家银行的提案，也否决了旨在发展经济

的 《红利法案》。[8]正如梅里亚姆所总结的，在早期阶段，

美国政府的目的仅仅被设想为消极地保护公民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9]

第四，三权分立的政府是小政府。由于政府只有非常有

限的目的，所以政府的规模相应也很小。事实上，美国国家

的规模在早期一直非常之小。[10]

第五，三权分立的政体之下人民只有最低程度的政治参

与。 《联邦党人文集》 将人民的参与排除在政治之外。正如

桑德尔所解释的，“在麦迪逊看来，允许利益团体进入体制

的理由并不是要让利益团体来统治，而是要解除利益团体的

力量，让利益团体打成平手，这样无私的政治家才可能不受

利益团体的妨碍地实行统治。”[11]国家将由启蒙了的政治家统

治，其他人的政治参与将仅限于选举活动。

由此可见，美国建国者们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是极为一致

的。不过，在美国建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中，美国的政治制

度日渐背离最初的设想。美国建国者们的三权分立的理论也

随之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

三、背离三权分立理论之一：现代政党的产生与发展

19和20世纪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了政党的产生和发

展，[12]而政党的存在破坏了旧有的三权分立制度和理论。首

先，政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英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

最初所指的是英国的制度。不仅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

对当时英国政体的刻画，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也被认为是对

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模仿。[13]政党在英国发展的结果，是内阁

特别是首相同时控制着立法和行政机关。这导致今天英国的

政治制度不再被认为是三权分立政体而是议会内阁制政体了。

英国三权分立制度的衰落，也使得孟德斯鸠的理论再难以令

人信服。孟德斯鸠曾经根据自己的理论预测说，“当立法权

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

在了。”[5]185这一预测的破产，证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存

在严重的缺陷；其次，政党的发展使得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改变了原本的含义。如果政党在联邦政治中活跃起来，那么

就会发生同一个政党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个分支的情

况，三权分立也就名存实亡了。美国建国者们的意图之一是

将党派纷争排除在联邦层面的政治之外，因为这是三权分立

制度能够运行的前提。[14]而随着政党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建国

者们最初设想的那种三权分立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

政党的发展使得后发展国家几乎不再可能真正实行三权分立

体制。一些后发展国家如日本，模仿美国建立了纸面上的三

权分立制度。[15]但是在这样的国家，行政和立法机关往往由同

一个政党所控制，权力分立因而只停留在纸面之上。而如果

行政和立法机关不是由同一个政党掌控，那么情况将更加糟

糕：由此必将频繁地产生政治僵局，使得国家无法运转。

政党虽然破坏了三权分立制度，但它的存在却是现代政

治的必然要求。首先，19世纪以来，人民参与政治的广度和

深度都极大地加强了。由于三权分立制度没有提供选举之外

的参与渠道，因此人民参与政治只能通过其他机构特别是政

党来进行；其次，政府目的的改变也使得政党的存在成为必

然。如前所论，孟德斯鸠和 《联邦党人文集》 的作者们赋予

政府极为有限的目的。在此前提下，政府的三个分支只需要

互相制衡，而不需要协调行动。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

世界各国都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

在一些关键时刻，例如在金融危机中，政府都被要求对经济

进行直接而有力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各分支需要协

调行动。三权分立制度无法提供这种协调，协调只能由这种

制度外的机构，也就是政党来提供。[2]71因此，政党是不可或

缺的现代政治机构。

政党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三权分立制度，而且这种改变是

不可逆转的。其重要后果之一，是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

系，从两者的分立转变为前者对后者的控制。在英国和美国，

很明显都是这种趋势。这种趋势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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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背离三权分立理论之二：立法机构控制行政机构

立法机构控制行政机构这一趋势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得到

了最充分的发展。英国的行政权最初掌握在国王手中。国家

事务的日益繁重使得国王越来越依赖大臣，一些重要的大臣

组成了内阁。[16]随着国王权力的衰落，行政权逐渐转移到了

内阁的手中。同时，内阁成员的身份，也由国王的助手变成

了议会中强势政党的领袖。最终，议会中生成的执政党的领

导层，也同时控制了执行部门。在19世纪初，英国人已经发

现，内阁成员一方面作为执行机关的首脑向人民发号施令，

转身又作为立法机构的成员也就是人民的代表为他们自己的

措施大唱赞歌。[3]110这样，英国就从三权分立政体变成了议会

内阁制政体。

立法机构控制行政机构的趋势在美国也得到了发展。威

尔逊认为，在19世纪末，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再是宪法所

描述的政治体制了。“宪法的形式是一个经过精心调整的、

理想的平衡体，而当今我国政府的实际结构只不过是国会至

高无上的一种体制。”[17]8首先，国会控制了法院，使得后者

在政治上与前者一致，因此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制衡在很

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17]23-26其次，国会也逐渐扩张，深入

控制了行政机关的运转。如威尔逊所说，“它已越来越深入

管理的细节，直到把政府的实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它并

不凌驾于总统之上，但是却使各部部长成为它的恭顺的仆

人。”[17]28因此，在19世纪末，美国的三权分立政体已经徒具

名义。

立法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控制，实际上是立法机关中的特

定政党对执行机关的控制。由此带来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

题是，国家机器受控于特定政党，使得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

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中立于

“政治”的行政的分立。这种解决办法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最

初的三权分立制度。

五、背离三权分立理论之三：行政与政治的分立以及政

府职能的扩张

限制政党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的必要性，导致了政治

与行政的区分。古德诺较早地清楚地区分了这两者：“存在

着一种应当由不受政治影响的机构去行使的行政功能。”[2]48他

列举了应该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工作：专利事务的管理、地

质勘查、各种统计局的工作等等。[2]64这些事务具有半科学的

性质，应该由长期任职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来操作，因

而要求进行文官制度改革，造就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官僚阶

层。这样，一个不在三权分立理论之中的、被认为应当服务

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非特定政党利益的“行政”分支就在政

府中生长起来了。

行政部门分立之后的迅速膨胀，是20世纪政治发展过程

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行政部门的膨胀进一步改变了既有

的三权分立制度，也改变了人们对三权分立理论的看法。首

先，在传统的三种政府机构之外兴起了一系列与它们平行的

独立机构。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独立机构具有

相当大的自主性，它们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但不属于立法、

执行、司法任一分支。这是传统三权分立理论完全没有预料

到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这种理论存在着缺陷；其次，行政机

构膨胀之后反过来吸收了立法权。由于行政机构的大规模膨

胀，导致它在专业知识、技术储备、人力资源等方面对立法

机构占有优势。同时由于需要立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导致立

法机构的负担日益沉重，结果立法机构将一部分立法权委托

给行政机关去行使。在今天的世界各国，行政机构拟定的法

律往往占到总立法数的一大半。三权分立理论所设想的立法

机构与执行机构的那种分立可以说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随着政党的发展、立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控制以及行政

机构的分离和膨胀，三权分立制度在英国和美国都失败了。

这种失败使得我们可以看清楚这种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首

先，三权分立制度的存在以现代政党的不存在为前提。又因

为政党是政治参与扩大的必然产物，所以最小程度的政治参

与也是这种制度成立的前提；其次，三权分立制度的存在以

目标很有限的政府为前提。一个目标仅仅是提供安全的政府，

只需要三权的相互制衡而不需要它们的协调行动。历史的发

展使得政府目标不断扩展，发布命令的立法机关和执行命令

的行政机关必须相互协调，而前者也必然要对后者进行一定

的监管和控制，传统的权力分立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

三权分立制度的存在以小政府为前提。一个需要深度干预社

会经济领域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

而这个中心也必须对政府的干预行动负明确的责任。

六、面目全非的制度与残缺不全的理论

政治实践迅速发展，三权分立的理论却没什么变化，这

使得后者日益成为前者的障碍和绊脚石，结果是这种理论在

20世纪遭到了如潮水一般的猛烈批评。达尔严格地审视了麦

迪逊的三权分立理论，结论是后者所期待的权力制衡根本无

法实现：“麦迪逊式的论点并未证明，而且我认为它不可能

用来证明，领袖之间的相互克制足以阻止暴政，并必然要求

宪法规定分权的体制，就像美国宪法那样。”[18]阿尔蒙德从结

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批评三权分立理论没有区分结构与功能。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司法机构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者，

行政机构更是首要的立法机关，行政人员兼有立法者和司法

者的双重身份，立法机构是其他人所提出法案的修改者、合

法化者与汇总者，唯独不是立法者。[19]总之，三权分立理论只

不过是前现代、前科学的一种过时理论。最终，有学者如汉

森坦率承认必须抛弃三权分立这种过时的理论：“我的结论

是，三权分立是一种过时的理论。职能分立和人事分立原则

已经因为种种例外而千疮百孔，必须被抛弃。”[4]106

由于学者们的批评，三权分立理论已经声誉不再。这个

理论有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也就难怪今天只有美国等个别国

家实行三权分立政体了。而且，有学者论证指出，相对于包

含由一个独立的总统所负责的执行分支的三权分立体制，由

内阁负责行政分支的议会制在民主性、专业性以及对基本权

利的保护上都要胜出一筹，是更好的、更值得推广的政府形

式。

然而，尽管三权分立理论已经彻底失败，最初的三权分

立制度已经不复存在，面目全非的今日之三权分立制度也不

再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榜样，但是要彻底抛弃三权分立理论

却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的中外学术场域中，

三权分立仍然是一个被不断使用、不断再生产的关键概念。

这不仅是由于三权分立所依赖的前提 （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

政府的极为有限的目的、小政府等） 此前未能被充分地强调

出来，使得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过时性质没有更清晰的理解，

而且也是因为三权分立理论仍然包含若干极具价值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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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对三权分立理论进行重构，析出其中仍然有价

值的部分。

七、三权分立理论之重构

在现代学者中，维尔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去重构三权分立

理论。他以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为依据，抛弃“权力”概

念而代之以职能、结构和过程的概念：“因此，这些就是我

将展开的模式中的三个要素：即从职能、结构和过程这三个

相联系的观点入手研究政制体系；显示它们是如何相互依赖、

互相促动，以及它们如何紧密地与某些价值模式相联系；并

强调合宪性的特点在于职能、结构和过程的相互渗透。”[3]301可

惜的是，维尔寻求一种可以替代早已千疮百孔的三权分立理

论的、更现代的系统政治理论的努力并未成功。他的分析不

仅少有影响，而且后继无人，他所依赖的系统论和结构功能

主义也于20世纪后期在社会科学中衰落了。迈克尔·曼经典地

表达了对寻求一种系统理论的否定：“社会不是单一的。它

们不是 （封闭的或开放的） 社会系统；它们不是整体。”[20]社

会不能被看成单一系统，寻求一种系统性政治理论的努力相

应地也不可能成功。

一种能够解释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的系统性政治理论也

许不再可能成功，但是提供分析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仍然是

可能存在的。可以设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模型，在其中有且

只有两名成员。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

中立的仲裁者；如果两人的意见一致，那么他们就需要安排

人去做共同决定的事情；如果两人意见既非绝对的一致也非

绝对的不一致，那么他们就需要共同商讨审议。由此得出的

结论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自然地会包括冲突以及仲裁、根据

共同决定去行动、商讨审议三种政治行动。这个模型可以由

两个成员扩展到众多成员。此时，冲突以及仲裁演变成制度

性的司法活动，从中会结晶出稳定的法院机构；审议活动由

全体成员中的积极公民而不仅仅是议员进行，在这种活动中，

媒体和立法机关是活跃的固定机构。媒体这一无法被三权分

立理论接纳的“第四权”可以轻松地融入新的理论之中；最

后，根据共同决定去行动，也不再仅仅被视为僵化地“执行”

立法机构的所制定的法律，而应该被视为需要行动者发挥自

主性和创造性去能动地实现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目标的活动。

这样，中央银行等不能被纳入三权分立理论的相当独立的机

构也可以被纳入新的理论中了。这种理论并不试图提供对现

存政治制度的系统说明，而只是试图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因此可以灵活应用。进行政治活动的不是特定机构，而是行

动网络，分析政策应该分析包括NGO等非政府行动者在内的政

策网络；进行审议的不仅包括立法者而且也包括法官。[21]这些

新思想都可以与新的理论无缝结合起来。

将重心由静态的“权力”转移到动态的政治行动，三权

分立理论也就转变成为上述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

现存的三权分立政体，而且适用于英国等议会制政体。在议

会制政体中，政治行动同样可以归为冲突以及仲裁、根据共

同决定去行动、商讨审议这三类，并且在其中也同样会结晶

出法院、行政管理部门、立法机关和媒体等固定机构。这种

新的理论不仅充分吸收了三权分立理论的关键思想，而且可

以与法治以及防止暴政等价值承诺结合起来。总之，在21世

纪，三权分立需要抛弃其静态“权力”概念，并抛弃最小程

度的政治参与、目标极为有限、小政府等过时前提，而重构

为上述与特定价值承诺相结合的分析性的动态理论。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伯林.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南京：译

林出版社，2002: 157.

[2][美]F．J·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3][英]M．J．C·维尔. 宪政与分权[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4] [丹麦] 莫恩斯·赫尔曼·汉森. 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 现

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2).

[5][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59.

[6][法]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35.

[7]Martin Diamond. Ethics and Politics: The American Way

[M]// Robert Horwitz. e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6.

[8]叶凡美.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红利法案》的否决[J]. 史

学月刊, 2008, (7).

[9][美]梅里亚姆. 美国政治学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33.

[10][美]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 [M].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7：399－410.

[11][美]迈克尔·桑德尔.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

共哲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154.

[12][法]迪维尔热. 政党概论[M]. 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

公司, 1991.

[13][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95－97.

[14][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45－51.

[15]张经建. 战后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研究[J]. 史学月刊,

2007, (9).

[16][英]W·詹宁斯. 法与宪法[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13.

[17][美]威尔逊. 国会政体[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18][美]达尔. 民主理论的前言[M].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7.

[19]Gabriel Almon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

enc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6, (4).

[20][美]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M].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2：1.

[21][美]卡斯·桑斯坦. 共和主义的永久遗产[M]//斯蒂芬·埃

尔金, 卡罗尔·索乌坦. 新宪政论. 北京：三联书店，1997：

234-238．

[责任编辑：孙 巍］

探讨与争鸣

2013.1



刍论三权分立的理论、实践与理论重构——从静态“权力”到动态政治

行动
作者： 张国栋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刊名：
理论导刊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年，卷(期)： 2013(1)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dk20130102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dk20130102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dk201301022.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9b%bd%e6%a0%8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4%a9%e6%b4%a5%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6%94%bf%e6%b2%bb%e4%b8%8e%e8%a1%8c%e6%94%bf%e5%ad%a6%e9%99%a2%2c%e5%a4%a9%e6%b4%a5300387%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ldk.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ldk.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dk201301022.aspx

